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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言

星
雲
大
師
一
生
致
力
推
動
人
間
佛
教
、
實
踐
人
間
佛
教
、
開
展
人
間
佛
教
，
相
關
的
著
作
，
約

有
三
百
二
十
餘
冊
。
其
中
，
︽
人
間
佛
教
佛
陀
本
懷
︾
共
十
四
萬
言
，
是
大
師
最
新
的
著
作
，
也
是
大

師
非
常
重
視
的
一
本
書
，
甚
至
要
求
弟
子
們
，
每
個
人
都
必
須
閱
讀
、
推
廣
。
究
竟
這
本
書
有
什
麼
價

值
？
有
什
麼
特
別
的
意
涵
？
個
人
提
出
幾
點
淺
見
：

一
、
為
佛
教
定
位

大
師
自
從
倡
導
人
間
佛
教
以
來
，
總
是
受
到
許
多
人
的
質
疑
，
原
本
的
佛
教
，
為
什
麼
要
說
是
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？
跟
原
來
的
佛
教
是
同
？
還
是
不
同
呢
？
若
是
相
同
，
為
什
麼
要
特
別
稱
人
間
佛
教
？

若
是
不
同
，
那
什
麼
是
人
間
佛
教
？
信
仰
人
間
佛
教
有
什
麼
利
益
？
所
以
，
大
師
在
此
書
中
，
解
說
眾

人
的
疑
惑
，
並
舉
證
我
們
所
信
仰
的
教
主

｜
釋
迦
牟
尼
佛
，
是
人
間
的
教
主
、
人
間
的
佛
陀
。
更
以

佛
教
在
中
國
流
傳
的
歷
史
事
跡
，
證
明
佛
教
是
佛
陀
一
代
的
時
教
。
現
在
提
倡
人
間
佛
教
，
只
是
復
興

固
有
的
佛
教
精
神
，
回
歸
佛
陀
的
本
懷
。

（
一
）
解
眾
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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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了
解
除
眾
疑
，
大
師
在
書
中
，
首
先
釐
清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名
稱
、
意
義
。
大
師
說
：
﹁
人
間

佛
教
就
是
佛
教
嘛
！
佛
說
的
、
人
要
的
、
淨
化
的
、
善
美
的
，
都
是
人
間
佛
教
。
﹂
並
且
，
人
間
佛
教

是
以
戒
、
定
、
慧
為
本
體
，
以
緣
起
中
道
的
真
理
為
根
本
，
以
現
代
群
眾
需
要
安
身
立
命
的
方
法
為
依

歸
。 
故
，
大
師
在
︿
序
言
﹀
中
，
以
問
題
的
方
式
，
來
解
說
一
般
人
對
人
間
佛
教
的
疑
惑
。

（
二
）
人
間
的
佛
陀

從
內
容
而
言
，
本
書
引
證
人
間
佛
陀
應
現
世
間
的
行
跡
，
及
教
化
眾
生
的
根
本
教
義
，
證
明
佛

陀
是
人
間
的
佛
陀
。
又
從
歷
史
文
獻
探
討
，
佛
陀
出
生
在
印
度
，
出
家
、
修
行
、
證
悟
、
說
法
乃
至
入

滅
，
都
在
人
間
留
下
事
跡
。
佛
陀
所
證
悟
緣
起
中
道
的
真
理
，
針
對
人
生
的
實
相
，
提
出
三
轉
四
聖

諦
，
提
出
徹
底
解
決
之
道
。
佛
陀
在
傳
道
過
程
，
重
視
人
間
生
活
、
實
踐
六
度
、
利
生
服
務
，
使
出
世

的
思
想
不
離
人
間
行
道
。
人
間
佛
陀
，
倡
導
的
是
平
凡
、
平
常
、
平
淡
、
平
等
，
生
活
化
、
人
間
化
的

佛
法
。
故
，
我
們
應
從
佛
陀
的
人
間
生
活
，
去
認
識
真
正
的
人
間
佛
陀
。

（
三
）
一
代
時
教

佛
教
東
傳
中
國
後
，
在
各
時
代
中
，
佛
教
對
當
代
社
會
所
作
的
貢
獻
；
舉
凡
生
活
中
食
衣
住
行

的
行
儀
，
設
立
義
學
、
植
樹
造
林
、
設
佛
圖
戶
、
長
生
庫
等
公
益
，
建
築
、
雕
刻
、
繪
畫
、
書
法
等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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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
，
中
國
人
的
用
字
遣
詞
、
文
學
創
作
辭
彙
等
，
無
不
受
到
譯
經
文
字
的
影
響
。
同
時
，
針
對
近
現
代

佛
教
的
發
展
，
提
出
文
化
出
版
、
教
育
辦
學
、
弘
法
活
動
、
慈
善
事
業
、
國
際
弘
法
等
，
人
間
佛
教
對

於
當
代
佛
教
所
做
的
弘
法
事
跡
，
表
明
佛
光
山
所
推
動
的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是
繼
承
傳
統
、
開
展
未
來
的

路
徑
。

（
四
）
復
興
佛
教
，
回
歸
佛
陀
本
懷

過
去
的
佛
教
，
已
對
中
國
產
生
這
麼
大
影
響
，
何
故
在
這
個
時
代
要
再
提
出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新

名
詞
？
為
此
，
大
師
在
書
中
，
特
別
指
出
佛
教
在
中
國
沒
落
的
十
種
原
因 

，
如
本
土
宗
教
的
排
擠
，
專

制
帝
王
的
毀
佛
，
經
懺
、
密
教
鼎
盛
，
道
德
信
仰
墮
落
，
提
倡
鬼
神
信
仰
等
政
治
、
社
會
的
變
遷
等
因

素
，
使
得
佛
教
走
入
山
林
，
形
成
﹁
清
修
自
了
﹂
的
遁
世
佛
教
，
乃
至
成
為
迷
信
佛
教
、
鬼
神
佛
教
、

經
懺
佛
教
，
不
重
視
人
間
生
活
，
失
去
人
間
性
、
生
活
性
，
為
世
人
所
詬
病
。

因
為
佛
教
失
去
了
入
世
的
精
神
，
失
去
對
信
眾
的
服
務
，
失
去
積
極
奮
鬥
的
真
義
，
所
以
，
大
師

要
重
建
佛
教
的
價
值
觀
，
希
望
把
佛
陀
出
生
在
人
間
，
為
了
教
化
世
人
的
真
正
原
意
，
還
復
回
來
；
即

回
歸
原
始
佛
教
佛
陀
的
本
懷
。

為
了
以
上
之
原
因
，
故
大
師
親
自
口
述
、
由
弟
子
撰
寫
這
本
︽
人
間
佛
教
佛
陀
本
懷
︾
，
為
現
代

推
動
的
佛
教

｜
人
間
佛
教
定
位
，
讓
世
人
能
清
楚
明
白
佛
教
的
本
來
面
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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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為
樹
立
宗
風

大
師
一
生
的
著
作
，
超
過
三
百
六
十
五
本
。
每
一
時
期
的
著
作
，
都
象
徵
著
大
師
思
想
、
心
境
的

轉
化
。
內
容
包
含
：
經
典
的
闡
述
、
教
義
的
論
說
、
生
活
的
修
持
、
信
徒
的
教
化
、
制
度
的
建
立
、
宗

教
的
交
流
、
歷
史
的
記
載
、
事
業
的
開
展
等
，
無
一
不
是
以
人
間
佛
教
為
宗
旨
，
開
顯
佛
陀
的
權
實
教

法
以
利
益
群
生
。
而
這
本
︽
人
間
佛
教
佛
陀
本
懷
︾
又
代
表
什
麼
呢
？

簡
單
的
說
，
是
為
樹
立
佛
光
山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宗
風
所
撰
寫
的
綱
要
書
。
此
書
在
︿
我
對
人
間

佛
教
的
體
認
﹀
及
︿
總
說
﹀
中
，
總
結
大
師
一
生
九
十
年
歲
月
的
思
想
理
念
，
從
第
一
個
十
年
︽
心
甘

情
願
︾
開
始
，
至
︽
老
二
哲
學
︾
、
︽
佛
教
靠
我
︾
、
︽
皆
大
歡
喜
︾
、
︽
一
半
一
半
︾
、
︽
永
不
退

票
︾
、
︽
有
情
有
義
︾
、
︽
有
佛
法
就
有
辦
法
︾
、
︽
同
體
共
生
︾
等
書
，
可
見
大
師
九
十
年
歲
月
的

努
力
奮
鬥
、
改
革
創
新
、
弘
法
利
生
，
無
非
都
是
為
了
佛
教
、
為
了
眾
生
。
如
︽
法
華
經
．
提
婆
達
多

品
︾
記
載
：
﹁
我
見
釋
迦
如
來
，
於
無
量
劫
難
行
苦
行
，
積
功
累
德
，
求
菩
提
道
，
未
曾
止
息
。
觀

三
千
大
千
世
界
，
乃
至
無
有
如
芥
子
許
，
非
是
菩
薩
捨
身
命
處
。
﹂ 

 

大
師
提
倡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，
更
將
他
的
思
想
理
念
、
對
佛
教
的
改
革
，
落
實
於
佛
光
山
全
球
各
道

場
，
以
及
各
項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慈
善
、
共
修
的
事
業
中
。
如
大
師
所
說
：
﹁
凡
是
有
助
於
幸
福
人
生
之

增
進
的
教
法
，
都
是
人
間
佛
教
。
﹂
故
，
為
了
強
化
人
間
佛
教
的
理
論
依
據
、
歷
史
見
證
，
實
踐
的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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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風
格
、
對
弟
子
的
教
化
，
此
書
就
成
為
代
表
佛
光
山
宗
風
的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聖
典
。

三
、
為
佛
法
翻
轉

佛
教
教
義
在
歷
史
的
流
傳
中
，
經
過
不
同
地
域
、
文
化
的
薰
陶
及
受
容
，
已
產
生
多
元
的
佛
教

型
態
。
以
近
代
中
國
佛
教
來
說
，
佛
法
教
義
的
宣
揚
，
大
都
趨
向
解
脫
道
、
自
力
、
消
極
的
層
面
，
使

得
一
般
人
誤
解
佛
教
是
消
極
、
山
林
、
迷
信
、
重
視
死
人
的
宗
教
。
如
：
談
到
苦
，
就
不
斷
強
調
娑
婆

是
五
濁
惡
世
、
眾
苦
積
聚
，
要
趕
快
修
行
了
脫
；
談
到
無
常
，
以
﹁
人
生
苦
短
，
是
日
已
過
，
命
亦
隨

減
﹂
為
由
，
要
積
極
念
佛
求
生
淨
土
；
遇
到
困
境
、
病
痛
、
挫
折
，
總
是
歸
罪
於
業
障
；
使
得
佛
教
暮

氣
沉
沉
，
成
為
避
世
的
老
年
佛
教
。

大
師
實
踐
人
間
佛
教
的
目
的
，
就
是
要
回
歸
佛
陀
的
本
懷
，
人
人
能
成
就
佛
道
，
現
世
就
能
得
到

安
樂
。
大
師
曾
說
：
﹁
我
一
生
做
事
、
講
演
，
都
要
讓
人
懂
，
我
講
演
要
讓
人
家
懂
，
做
事
也
要
讓
人

家
懂
。
﹂
以
佛
法
來
講
，
這
個
﹁
懂
﹂
字
，
即
是
契
理
、
契
機
。
為
了
讓
眾
人
能
知
道
佛
法
、
受
用
佛

法
之
法
益
，
大
師
以
淺
白
易
懂
的
方
式
，
詮
釋
傳
統
的
佛
法
，
並
以
積
極
與
正
面
角
度
，
給
予
新
的
定

義
。

例
如
：
﹁
六
和
敬
﹂
：
見
合
同
解
，
就
是
﹁
思
想
上
建
立
共
識
﹂
。
戒
和
同
修
，
就
是
﹁
法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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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人
人
平
等
﹂
。
利
和
同
均
，
就
是
﹁
經
濟
上
均
衡
分
配
﹂
。
意
和
同
悅
，
就
是
﹁
精
神
上
志
同
道

合
﹂
。
口
和
無
諍
，
就
是
﹁
言
語
上
和
諧
無
諍
﹂
。
身
和
同
住
，
就
是
﹁
行
為
上
不
侵
犯
人
﹂
。 

對
﹁
皈
依
三
寶
﹂
及
﹁
受
持
五
戒
﹂
，
做
了
如
下
譬
喻
。
皈
依
三
寶
：
佛
如
光
；
皈
依
佛
，
就
是

點
亮
心
靈
燈
光
，
為
自
己
建
設
了
一
間
電
力
公
司
。
法
如
水
；
皈
依
法
，
就
是
儲
蓄
甘
露
法
水
，
為
自

己
營
建
了
一
座
自
來
水
廠
。
僧
如
田
；
皈
依
僧
，
就
是
長
養
菩
提
花
果
，
為
自
己
開
發
了
一
畝
良
田
土

地
。
受
持
五
戒
：
不
殺
生
，
就
是
對
別
人
的
生
命
不
侵
犯
；
不
殺
生
而
護
生
，
自
然
長
壽
。
不
偷
盜
，

就
是
對
別
人
的
財
產
不
侵
犯
；
不
偷
盜
而
布
施
，
自
然
富
貴
。
不
邪
淫
，
就
是
對
別
人
的
名
節
不
侵

犯
；
不
邪
淫
而
尊
重
，
自
然
和
諧
。
不
妄
語
，
就
是
對
別
人
的
信
譽
不
侵
犯
；
不
妄
語
而
守
信
，
自
然

譽
好
。
不
吸
毒
，
就
是
對
自
己
的
理
智
不
傷
害
；
不
吸
毒
而
正
常
，
自
然
健
康
。

從
中
不
難
發
現
，
大
師
對
佛
教
的
教
義
，
所
附
予
的
新
能
量
，
讓
人
對
佛
法
不
再
是
畏
懼
及
消
極

的
認
知
，
而
是
充
滿
光
明
與
希
望
，
此
乃
諸
佛
菩
薩
的
﹁
示
教
利
喜
﹂
的
度
眾
本
懷
。

四
、
為
未
來
標
竿

弟
子
請
問
：
﹁
面
對
時
代
的
情
勢
，
未
來
佛
教
的
走
向
，
應
該
如
何
發
展
？
﹂
大
師
還
是
說
：

﹁
推
動
人
間
佛
教
。
﹂
面
對
台
灣
少
子
化
、
高
齡
化
、
嚴
重
貧
富
不
均
、
高
學
歷
的
高
失
業
率
、
錯
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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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值
觀
等
社
會
現
象
，
需
要
人
間
佛
教
來
安
定
民
心
；
有
些
佛
教
界
﹁
大
乘
理
論
、
小
乘
心
態
﹂
的
觀

念
，
需
要
人
間
佛
教
來
轉
化
；
全
球
的
資
源
短
缺
、
天
災
地
變
、
地
球
暖
化
、
生
態
改
變
等
問
題
，
需

要
人
間
佛
教
來
促
進
和
諧
、
和
平
共
處
。
未
來
人
間
佛
教
的
發
展
方
向
，
大
師
認
為
應
該
興
辦
教
育
、

文
化
、
慈
善
、
弘
法
活
動
等
。

佛
教
需
要
教
育
培
養
人
才
，
才
能
讓
佛
教
傳
承
下
去
，
使
正
法
久
住
世
間
；
僧
伽
教
育
、
信
眾
教

育
、
社
會
教
育
，
都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。
如
施
設
相
關
活
動
，
從
中
散
播
菩
提
種
子
，
種
下
佛
法
善
根
。

如
：
毓
麟
禮
、
兒
童
夏
令
營
、
青
少
年
童
子
軍
、
青
年
夏
令
營
、
青
年
禪
修
營
、
成
年
禮
，
乃
至
佛
化

婚
禮
等
。
這
種
從
出
生
至
成
年
的
佛
法
教
育
，
即
是
佛
法
普
及
家
庭
、
社
會
的
最
佳
寫
照
。

佛
教
需
要
文
化
，
以
各
種
文
教
活
動
，
深
入
民
心
，
走
入
現
代
化
。
如
重
新
編
纂
大
藏
經
，
出
版

雜
誌
、
各
類
書
籍
、
影
音
、
網
路
、
音
樂
、
動
漫
等
，
透
過
文
化
來
傳
播
佛
法
，
使
佛
教
普
及
化
、
大

眾
化
，
使
大
眾
更
能
體
會
佛
法
生
命
的
真
義
。

佛
教
需
要
慈
善
事
業
，
貧
困
者
的
急
難
救
助
、
世
界
各
地
救
災
等
，
是
菩
薩
濟
世
救
人
的
悲
憫

心
，
度
眾
生
離
苦
得
樂
的
道
場
。
佛
教
也
需
要
對
信
徒
教
化
的
共
修
活
動
，
來
淨
化
人
心
；
如
：
早
晚

課
誦
、
信
徒
朝
山
、
精
進
佛
七
、
禪
七
、
法
會
共
修
、
八
關
齋
戒
、
聖
地
參
訪
等
。

佛
教
需
要
國
際
弘
法
，
走
出
地
域
、
走
出
宗
教
、
走
出
種
族
，
讓
人
間
佛
教
在
世
界
開
花
、
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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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，
利
益
眾
生
。
如
：
國
際
佛
光
會
透
過
各
國
協
會
的
聯
誼
互
動
交
流
、
討
論
與
決
議
，
讓
會
員
參
與

當
地
社
會
公
益
活
動
，
展
開
服
務
人
群
，
以
造
福
社
會
。
亦
如
佛
光
山
在
全
球
五
大
洲
的
傳
播
影
響
當

代
文
化
、
社
會
，
促
進
東
西
文
化
、
宗
教
、
種
族
的
交
流
與
融
和
。

現
在
推
動
人
間
佛
教
，
讓
佛
法
能
深
入
民
心
，
淨
化
社
會
，
促
進
人
民
的
幸
福
安
樂
。
未
來
更
需

要
人
間
佛
教
，
從
自
我
開
始
到
人
我
的
相
處
、
家
庭
的
和
順
、
社
會
的
和
諧
達
到
世
界
的
和
平
，
都
是

可
以
立
足
人
間
佛
教
的
思
想
去
完
成
。
故
，
未
來
佛
教
的
發
展
，
人
間
佛
教
就
是
最
好
的
標
竿
。

結
語

大
師
這
本
︽
人
間
佛
教
佛
陀
本
懷
︾
，
開
宗
明
義
說
明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就
是
佛
教
。
要
讓
佛
教
教

義
﹁
民
主
、
自
由
、
慈
悲
、
平
等
、
和
諧
、
智
慧
﹂
等
，
能
適
應
不
同
時
空
，
歷
久
彌
新
；
佛
教
就
必

須
入
境
隨
俗
、
因
地
制
宜
、
因
材
施
教
。
為
了
重
新
樹
立
佛
教
形
象
，
回
歸
佛
陀
慈
悲
度
眾
的
本
懷
，

這
本
書
，
算
是
畫
龍
點
睛
描
繪
出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輪
廓
。



人
間
佛
教
提
倡
要
過
中
道
的
生
活
，

要
用
慈
悲
來
淨
化
所
愛
，

用
智
慧
來
領
航
所
愛
，

用
善
美
來
成
就
所
愛
，

用
德
行
來
加
持
所
愛
。

 
｜
人
間
佛
教
語
錄


